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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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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公告  
持續關連交易  

有關廣深沿江高速公路深圳段一期的營運委託管理服務協議  
 

 
茲提述深圳國際與深高速日期分别為 2009 年 11 月 6 日及 2016 年 6
月 16 日之聯合公告，內容有關（其中包括）深投控委託深高速代爲

經營管理項目公司（深投控的全資附屬公司），以及就沿江高速（深

圳段）委託管理的具體安排進一步簽訂委託經營合同，而該委托經營

合同的期限將於 2016 年 12 月 31 日届滿。  
 
委託協議  
 
深圳國際及深高速各自的董事會欣然宣佈，於 2016 年 12 月 30 日，

深高速（深圳國際擁有 50.889%權益的附屬公司）與項目公司簽訂委

託協議，據此，於 2017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期間，

項目公司將沿江一期的公路資産與相關附屬設施的管理養護和經營

收費業務委託予深高速營運管理，由深高速代理項目公司行使對沿江

一期營運管理相關的權利義務。  
 
簽訂委託協議的原因及好處  
 
對深高速而言，簽訂委託協議並進行其項下交易可充分發揮其在收費

公路經營管理領域所積累的十餘年的相關專業經驗和優勢，輸出管理

經驗，獲得合理的收入和回報。簽訂委託協議與深高速從事基礎設施

的投資、建設及經營管理的整體策略是一致的。深高速在其核心業務

優勢的強化，對深圳國際整體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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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規則的涵義  
 
於本公告之日，深圳國際持有深高速約 50.889%的股份，而深投控為

深圳國際的控股股東（按上市規則定義），間接持有深圳國際已發行

股本約 44.26%，項目公司為深投控的全資附屬公司，因此，根據上

市規則所定義，深投控及項目公司皆為深圳國際及深高速之關連人

士，委託協議項下之交易構成深圳國際及深高速之持續關連交易。  
 
由於對深圳國際及深高速而言，委託協議項下之持續關連交易其中一

個或多個按年度計算的適用百分比率（盈利百分比率除外）高於 0.1%
但低於 5%，故深圳國際及深高速均須遵守上市規則第 14A 章項下有

關申報及公告的規定，但可豁免遵守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緒言  
 
茲提述深圳國際與深高速日期分别為 2009 年 11 月 6 日及 2016 年 6 月

16 日之聯合公告，內容有關（其中包括）深投控委託深高速代爲經營

管理項目公司，以及就沿江高速（深圳段）委託管理的具體安排進一

步簽訂委託經營合同，而該委托經營合同的期限將於 2016 年 12 月 31
日届滿。  
 
深圳國際及深高速各自的董事會欣然宣佈，於 2016 年 12 月 30 日，深

高速與項目公司簽訂委託協議。委託協議之主要條款如下：  
 
委託協議  
 
日期  
 
2016 年 12 月 30 日  
 
協議方  
 
深高速；及  
項目公司（深投控的全資附屬公司）  
 
期限  
 
由 2017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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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委託管理服務  
 
根據委託協議，於營運委託管理服務期內，項目公司將沿江一期的公路

資産與相關附屬設施的管理養護和經營收費業務委託予深高速營運管

理，由深高速代理項目公司行使對沿江一期營運管理相關的權利義務。 
 
根據委託協議，深高速對沿江一期全部經營活動的業務過程管理控

制，提供包括但不限於如下的營運委託管理服務：  
 
1. 沿江一期的業務運營戰略管理，包括：路産及實施養護維修、收費

結算、事故拯救以及廣告資源利用等經營管理業務；及  
 

2. 項目公司的綜合業務職能建設管理，包括：人力資源管理、公司財

務管理、檔案與信息管理、社區義務與責任管理等。  
 

在營運委託管理服務期間內，深高速僅作爲項目公司的代理人。深高

速爲履行委託協議項下服務所産生的一切經營成本（費用）與支出、

風險與收益、責任和義務、債權債務（包括但不限於貸款本金及利息

償還）均由項目公司享有或承擔，深高速對項目公司沒有墊資的義務；

而深高速向項目公司委派所有管理及營運工作人員，專職負責沿江一

期的營運管理工作，相關的人員工資及福利費用均由項目公司承擔。  
 
服務費用及釐定基準  
 
委託協議項下之營運委託管理服務期間爲 2017年 1月 1日起至 2019年 12
月 31日止，服務費用爲每年人民幣 1,800萬元（約港幣 2,022萬元），由

項目公司以現金方式分期支付給深高速，項目公司於每年六月三十日

及十二月三十一日或以前分別支付委託管理費用各人民幣 900萬元（約

港幣 1,011萬元）。  
 
服務費用乃根據深高速收費公路經營管理經驗，由深高速及項目公司

基於公平原則協商達成。  
 
沿江一期之資料  
 
廣深沿江高速公路為一條連接廣州黃埔區及深圳南山區的高速公路，

長約 90 公里，為連接廣州與深圳、廣東與香港的重要幹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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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江高速（深圳段）乃廣深沿江高速公路在深圳的路段，其中沿江一

期北起東寶河，順接廣深沿江高速公路東莞段，經東寶河、沙井鎮、

福永鎮、寶安國際機場、西鄉鎮，終於深圳市南山區月亮灣大道，同

深港西部通道順接，主綫全長 30.5 公里。  
 
深圳國際、深高速及項目公司之資料  
 
深圳國際及其附屬公司主要從事物流基礎設施的投資、建設與經營，

並依託擁有的基礎設施及信息服務平台向客戶提供各類物流增值服

務。  
 
深高速主要從事收費公路和道路及其他城市和交通基礎設施的投資、

建設及經營管理。  
 
項目公司的主要業務為沿江高速（深圳段）的投資、建設及運營。  
 
簽訂委託協議的原因及好處  
 
對深高速而言，簽訂委託協議並進行其項下交易可充分發揮其在收費

公路經營管理領域所積累的十餘年的相關專業經驗和優勢，輸出管理

經驗，獲得合理的收入和回報。簽訂委託協議與深高速從事基礎設施

的投資、建設及經營管理的整體策略是一致的。深高速在其核心業務

優勢的強化，對深圳國際整體有利。  
 
深圳國際的董事（包括其所有獨立非執行董事）認為，委託協議的條

款乃由訂約方經公平協商後，於深高速日常業務中按一般商業條款訂

立，屬公平合理，且符合深圳國際及其股東的整體利益。概無董事於

委託協議及其項下交易中擁有重大權益。  
 
深高速董事（包括其所有獨立非執行董事）認爲，委託協議的條款經

公平協商後，於日常業務中按一般商業條款訂立，屬公平合理，其項

下交易符合深高速及其股東的整體利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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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高速已召開董事會會議審議批准委託協議及其項下交易。在深圳國

際及 /或其附屬公司（不包括深高速）擁有職位的董事胡偉先生、趙俊

榮先生、謝日康先生及劉繼先生已按規定申報了利益，且未參與有關

決議案的表決。有關決議案獲其他董事的一致通過。  
 
上市規則的涵義  
 
於本公告之日，深圳國際持有深高速約 50.889%的股份，而深投控為

深圳國際的控股股東（按上市規則定義），間接持有深圳國際已發行股

本約 44.26%，項目公司為深投控的全資附屬公司，因此，根據上市規

則所定義，深投控及項目公司皆為深圳國際及深高速之關連人士，委

託協議項下之交易構成深圳國際及深高速之持續關連交易。  
 
由於對深圳國際及深高速而言，委託協議項下之持續關連交易之其中

一個或多個按年度計算的適用百分比率（盈利百分比率除外）高於 0.1%
但低於 5%，故深圳國際及深高速均須遵守上市規則第 14A 章項下有關

申報及公告的規定，但可豁免遵守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釋義  
 
「沿江一期」  指  沿江高速（深圳段）一期項目  

 

「 沿 江 高 速 （ 深 圳

段）」  
指  廣深沿江高速公路深圳段，廣深沿江高速公

路（廣州至深圳）於深圳市的路段  
 

「關連人士」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之涵義  
 

「委託協議」  指  深高速與項目公司於 2016年 12月 30日簽訂

之《廣深沿江高速公路深圳段一期項目營運

委託管理服務協議》  
 

「項目公司」  指  深圳市廣深沿江高速公路投資有限公司，一

家於中國註冊成立的有限責任公司  
 

「香港」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行政區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公告而言，不包括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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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及臺灣  
 

「人民幣」  指  中國之法定貨幣人民幣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深高速」  指  深圳高速公路股份有限公司，一家於中國註

冊成立的股份有限公司，其 H 股於聯交所

上市，而 A 股於上海證券交易所上市  
 

「深圳國際」  指  深圳國際控股有限公司，一家於百慕達註冊

成立的有限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上市  
 

「深投控」  指  深圳市投資控股有限公司，一家於中國成立

的有限責任公司  
 
附註：  
於本公告內，港幣與人民幣之間按港幣 1.00 元兌人民幣 0.89 元的匯率換算。該
等兌換僅供參考，並不表示人民幣或港幣金額已按或可按該匯率或任何其他匯率
兌換。  
 
 

承董事會命  
深圳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高雷  

承董事會命  
深圳高速公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胡偉  

 
中國，深圳， 2016 年 12 月 30 日  
 
 
於本公告日期，深圳國際董事會的成員包括執行董事高雷先生、李海濤先生、鍾
珊群先生、劉軍先生及李魯寧先生；非執行董事閻峰博士，太平紳士；以及獨立
非執行董事梁銘源先生、丁迅先生及聶潤榮先生。  
 
於本公告之日，深高速董事為：胡偉先生（執行董事及董事長）、吳亞德先生（執
行董事兼總裁）、王增金先生（執行董事）、廖湘文先生（執行董事）、趙俊榮先
生（非執行董事）、謝日康先生（非執行董事）、劉繼先生（非執行董事）、陳元
鈞先生（非執行董事）、區勝勤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林鉅昌先生（獨立非執
行董事）、胡春元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和陳濤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  
 


